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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本单位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现正式授权委托 （受托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前往贵单位办理晋江市中心城区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报名登记事宜。
一、委托权限
受托人在本次报名登记活动中，有权从事以下行为：
1. 提交、修改、补充相关申请材料；
2. 就报名事宜进行陈述、说明和沟通；
3. 签署、签收与本次报名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书及文件；
4. 领取相关通知、回执及其他文件。
二、委托期限
本委托书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报名登记工作结束之日止。
三、责任承诺
受托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及委托期限内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及签署的所有文件，均代表本单位（委托人）的真实意愿，本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人、受托人及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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